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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2017届本科生进入毕业设计(论文)阶段
资格审核工作的通知

依据《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（修订）》（校发[2010]62号）等有关文件精神，“截止到第六学期，学生累计取得规定课程学分在120（含）学分以上者”（不含实践环节），可以选择进入毕业设计(论文)阶段或申请降入下一年级延长修业年限。为做好2017届本科生进入毕业设计(论文)阶段资格审核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. 学院需与学生本人进行确认是否进入毕业环节：确认进入的学生填写“申请进入毕设审批表”（表一），申请降级的填写“降级审批表”（表三）。在境外交流的学生可采用邮件等方式联系确认。
2. 学院于2016年11月10日前完成情况汇总，将“进入毕业汇总表”（表二）、“降级汇总表”（表四）及有学生本人签字的“降级审批表”（表三）学院签字盖章后交教务科（两个汇总表电子版请发教务科邮箱）。
3. 学校于11月16日完成学籍处理，届时请学院通知降级学生到教务科办理手续。
附件：
《申请进入毕业设计阶段审批表》（表一）

《进入毕业设计阶段审核汇总表》（表二）

《申请降级审批表》（表三）

《降级审核汇总表》（表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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